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公示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兰溪协鑫机组升级改造配套锅炉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登胜路9号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匡跃新
	联系电话
	13754200794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预评价报告编制单位
	金华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汤勤学

15105895677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单位
	金华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汤勤学

15105895677

	评审情况（包括评审时间、主持人、评审验收人员、评价结论、评审及验收意见等）：

    2026年2月7日，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组织职业卫生专家和本单位有关人员，对金华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兰溪协鑫机组升级改造配套锅炉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号：JHXH(ZS)-260001）》，以下简称《设计专篇》）进行了评审。评审由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匡跃新主持，金华市婺城区卫生监督所副主任技师方本烈、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金祝年、金东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汪松波担任评审人员，其中方本烈被推选为专家组组长。

评审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工程概况和编制单位对《设计专篇》的介绍,审阅了设计及相关文件资料，经讨论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评审意见
1、《设计专篇》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基本正确，编制的内容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制要求》；

2、《设计专篇》设计依据充分、建设项目概述基本完整。对建设项目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来源、理化性质、毒理特征、浓度、强度、分布、接触人数及水平、潜在危害性和发生职业病的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

3、《设计专篇》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了具体设计，提出了有关的防护措施；

4、《设计专篇》对建设单位的辅助用室及卫生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了描述，设计内容基本符合相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

5、《设计专篇》对可能出现的职业病危害事故的预防及应急防护设施进行了设计；

6、《设计专篇》采纳了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防治对策及建议；

7、《设计专篇》提出了该项目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投资预算等，《设计专篇》对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可达到的预期效果进行了评价。

二、修改建议
1.补充完善防尘、防毒措施设计；

2.补充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的设计；

3.补充职业中暑应急救援的设计。
三、评审结论

专家组同意经修改后通过《设计专篇》，修改完善后的《设计专篇》须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 

	评审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设计单位已根据评审意见对设计专篇进行修改，并经评审组组长复核确认，同意通过本设计专篇。

	


制表人：匡跃新       制表日期：2026.2.13    联系电话：13754200794
【★注：建设单位应当在评审（验收）完成之日起20日内进行信息公布】

